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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姐那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12·7”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12 月 7 日 9 时 12 分许，盈江县姐那乡盈江瑞森木

业有限公司内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2025 年 12 月 16 日，经盈江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

由县纪委县监委、县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县公安局、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县总工会、姐那乡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人员组成的盈

江姐那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

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深入开展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

合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

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

题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盈江姐那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12·7”一

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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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盈 江 瑞 森 木 业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33123MA********；法定代表人：岳**；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独资）；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16 日；注册资本：

200.000000 万人民币；核准日期：2024 年 12 月 06 日；登记机

关：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

册）；住所：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木炭、

薪柴销售；木材加工；木材收购；木材销售；建筑用木料及木材

组件加工；竹材采运；人造板制造；人造板销售；藤制品制造；

藤制品销售；林产品采集；林业产品销售；棕制品制造；棕制品

销售；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汇编》《安

全生产责任制》《岗位操作规程汇编》等规章制度，成立了安全

生产领导小组，开展了定期安全检查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但该

公司未配备持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未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

岗制度；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未对无证

操作叉车这一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和整改，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无

证人员操作叉车，放任安全隐患长期存在；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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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时制止无证人员操作叉车。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12月 7日 8时许，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工人赵**、

朗***进入厂区工作，赵**负责对制粒机、风机进行调试，朗***

配合其清理木渣废料。8 时 30 分许，赵**启动制粒机开关，检

查制粒机调试状态，并利用干料仓中剩余的木料生产生物颗粒。

8 时 54 分许，张**启动成品料仓下方输送带开关，白**通过推

拉方式调整输送带位置，约 1 分钟后，白**独自调整输送带未达

到预期效果，随即关闭输送带开关，招呼张**共同配合调整输送

带位置。8 时 56 分许，赵**发现白**、张**二人正在调整输送

带，便从成品料仓旁走过来与白**、张**二人合力将输送带和料

斗挪动到合适的位置。8 时 58 分许，调整好输送带和料斗位置

后，赵**依次开启输送带开关和成品料仓出料口插销。在完成装

料的前期准备工作后，赵**返回制粒机旁继续清理木渣废料，张

**将用于打包生物颗粒的吨袋套在叉车货叉上，由白**操作叉车

将吨袋置于料斗下方，开始生物颗粒打包工作。9 时 5 分许，白

**和张**完成一袋生物颗粒的打包工作，白**操作叉车将打包完

成的生物颗粒运送到放货区堆放。9 时 12 分许，张**将新的吨

袋套在叉车货叉上后，白**再次操作叉车前进准备装料，在调整

叉车货叉位置过程中，货叉与料斗发生碰撞，料斗倾倒，张**

被料斗放料口撞倒在地。

（四）叉车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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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品种（名称）：叉车（内燃平衡重式叉车）

制造单位：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相府路 666号

设备类型：机动工业车

制造许可证级别：A

产品型号与规格：CPC 型 3.5t

自重：4655kg

设备代码：5110100022021S1539

产品编号：G5BAE4742

制造许可证编号：TS2510002-2024

型式试验证书编号：NO.TX5110-004-20180023

发动机（电机）编号：21091877

车架编号：A309 H4GH02274

制造日期：2021 年 04 月 09日

检验情况：未经首次检验合格

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于 2021年 6月 11日购买该叉车并投

入使用。该叉车使用单位和产权单位均为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

司。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未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过该叉车

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特种设备操作人员为白**，事故发生时无《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和作业人员证》（项目代号：N1 叉车司机）。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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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张**，女，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

员工。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 6721），

截至目前，核定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68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5 年 12 月 7 日 9 时 13 分许，在成品料仓侧边清理木渣

废料的工人朗***看见张**倒在地上，便叫赵**出去看，赵**从

成品料仓后方走出来发现料斗倒了，返回关闭成品料仓出料口插

销和输送带开关，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向其他工人呼救，并拨打

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岳**电话报告公司内发生事

故。

9 时 17 分，盈江县姐那乡卫生院接到德宏州 120 急救中心

调度电话，接电后立即派出急救医疗队赶赴事故现场。

9 时 26 分许，在场工人合力将张**从料斗下方抬出来放在

地上。

9 时 43 分，姐那乡卫生院急救医疗队到达现场，立即对张

**实施生命体征评估及体格检查，并开展心肺复苏等医疗应急救

援。9 时 55 分，盏西镇中心卫生院派出救护车辆到达现场，再

次对张**实施查体、开通静脉通路、持续心肺复苏等医疗应急救

援，经积极抢救后，张**呼吸、心跳未恢复，家属放弃抢救。现

场医护人员于 10时 30 分宣布张**临床死亡。

11时 22分，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岳**拨打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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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电话。接警后，姐那边境派出所民警立刻赶赴事故现场，并

于 11时 30 分到达现场开展相关勘查工作。

（二）善后情况

2025 年 12月 8 日，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岳**

与死者家属委托人签订《人道主义补助协议书》，给予了经济赔

偿，事故善后工作得到了妥善处置。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白**无《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操作叉车作业，

在作业过程中，叉车货叉与料斗发生碰撞，导致料斗倾倒，导致

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分析

1.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

是相关人员空缺，未配备持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未落实特种作

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二是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

不到位，未对无证操作叉车这一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和整改，未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无证人员操作叉车，放任安全隐患长期存在。三

是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制止无证人员操作叉车。

2.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岳**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未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现场安全管理等制度，

叉车安全管理存在漏洞；隐患排查制度落实不到位，未及时消除

无证操作叉车等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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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验情况

根据云南省盈江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 2025 年 12 月 20 日

出具的《张**尸表检验意见》，综合分析推断张**的死亡原因系

不排除颅脑损伤死亡。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1.白**，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员工，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取

得《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操作叉车，违反操作规程，

导致事故发生。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五十七条［1］的规定，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岳**，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未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现场安全管理等制

度，叉车安全管理存在漏洞；隐患排查制度落实不到位，未及时

消除无证操作叉车等事故隐患。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2］、第五项［3］的规定，

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岳**行政处罚，并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和单位

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配

备持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未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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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未对无证操作叉车

这一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和整改，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无证人员操

作叉车，放任安全隐患长期存在；未能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

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现场安全管理不到

位，未及时制止无证人员操作叉车。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4］、第四十一条第二款［5］、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6］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县

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严格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整改安全管理隐患。

盈江瑞森木业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执行特种

作业持证上岗制度，立即配齐持证叉车作业人员，规范特种设备

管理；严格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加强作业现场

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扎实做好厂内

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确保全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

识，掌握本岗位安全生产技能。

（二）压实行业部门及属地监管责任，加大巡查管控力度。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

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

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

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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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强化行业部门及属地监管责任，加强对辖区企业的安全

巡查检查，重点排查“三区”内是否存在使用未检验、未办证叉

车的情况，督促有关企业和个人严格落实特种设备安全主体责

任；对“三区”外的叉车，要明确职责分工，联合多部门开展集

中整治，形成部门监管合力，以达到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防止

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目的。

（三）筑牢安全思想防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全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领导责

任，常态化组织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筑牢全

员安全思想防线；统筹推进辖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加大对

属地、行业监管部门履职督导力度，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

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六、附件

《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及签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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